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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农业农村局

新农字〔2024〕7号 签发人：王庆军

办理结果：A

对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155号建议的答复

赵春生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创新我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模式”的建议收悉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立国土空间规划，实现“多规合一”

按照国家、省统一部署及试点要求，我市长垣市、原阳县（含

平原示范区）入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，以下政策

内容均以长垣市试点为例。结合入市政策规定，抓好国土空间规

划的合理化布局。统筹经营性用途与公益性用途的合理功能协调

关系，留足农业生产用地，各村规划经营性用地不超规划建设用

地总面积的 10%（专业园区可适度提高），并明确仅用于小微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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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发展，其他项目均要进入产业园区；注重各用途的合理布局，

兼顾各村组利益，统筹不同区位的生产生活生态。对区域位置差、

形状不规则的零星集体建设用地，不再纳入城镇开发边界和村庄

建设边界，作为整治复耕对象，编制综合整治方案，有序推进复

耕工作。

二、关于宅基地复垦指标有偿使用

按照国家、省统一部署及试点要求，我市长垣市、原阳县（含

平原示范区）入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，以下政策

内容均以长垣市试点为例。建立复耕指标市场化流转交易机制，

县政府制订指标交易指导价格，并适时调整价格。为保障复耕质

量，地块复耕结果由县政府组织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等部门进行

联合验收，验收合格的政府出台文件予以确认，并接受省、市的

抽验；交易指标由县级自然资源部门统一管理。农民集体可对本

集体所有的、区域位置较差的或形状不规则的存量建设用地按要

求进行复耕，换取指标收益；也可在乡镇政府组织下，按比例分

成指标收益。对用地人购买复耕指标用于入市地块的，拟入市土

地因该复耕指标才具有入市价值，在保障被占地群众补偿和农民

集体合理收益的前提下，允许用地人从农民集体入市收益价款中

扣除复耕指标款，以保障入市价格不高于同区域同用途国有土地

价格。该政策促进了入市收益的均衡化，保障了无集体经营性建

设用地入市的农民集体的收益权，也极大提高了农民盘活存量建

设用地的积极性。

三、关于宅基地审批和退出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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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宅基地退出。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二条规定，国家

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，鼓励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。中央农村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

基地管理的通知》，对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，各地可以多渠道筹

集资金，探索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其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。 2021

年，新乡市人民政府印发《新乡市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宅基地退出包括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和

无偿退出两种方式。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的补偿标准由村级组织

根据实际情况与宅基地使用权人协商确定或委托有资质的评估

机构评估后村级组织研究确定并公示。宅基地有偿退出的补偿费

用，由村级组织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的相

关规定进行集体表决后，从村级组织财务中列支。

（二）严格宅基地审批。新乡市积极稳慎推进宅基地制度改

革工作，保障农民的合理居住权利。一是出台《新乡市农村宅基

地和村民自建住房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从规划管控、审批管理、

建设监督等方面作出规定，建立“一个窗口对外受理，多部门内

部联动运行”的农村宅基地联审联办制度，厘清工作职责。二是

以长垣市为试点，探索推进农村宅基地和农民自建房规范管理模

式，搭建县乡村三级宅基地管理平台，便于审批监管。三是充分

运用“线下+线上”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分级培训，全市共开展

培训 107次，累计培训 8150人次，发放宣传资料 15.568万份，

真正做到农村宅基地管理政策家喻户晓、深入人心。四是健全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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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机制。每月统计上报宅基地审批、盘活利用和机构建立等落实

情况表，加快工作推进。召开全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现场推进

会，通过通报宅基地制度改革进展、点评工作、推动工作落地落

实。

四、需要说明的情况

新乡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是长垣市、原阳县

（含平原示范区），按照《关于规范全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

地入市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非试点地区不得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

建设用地入市工作。第一条和第二条是长垣入市试点期间的政

策，按照《关于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的意

见》要求本轮试点时间截止今年年底，其他县（市、区）需审慎、

酌情采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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